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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绿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恒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绿沃循环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沃博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昝向明、苗红民、杨为华、杨志兵、葛平、夏伟、余丽、陶权宏、笪宏飞、胡

天文、李穷、李运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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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储能系统用梯次锂离子蓄电池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移动储能系统用梯次锂离子蓄电池的术语与定义、规格、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测

和试验项目、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移动储能系统用梯次锂离子蓄电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的技术条件 

GB/T 16935.1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GB/T 17478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GB/T 19826 电力工程直流电源设备通用技术条件及安全要求 

GB/T 34014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GB/T 3401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余能检测 

GB/T 3148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6276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JT/T 617.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7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T/ATCRR 06 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 检验方法 

3 术语与定义 

GB/T 31484-2015、GB/T 34658-2017、NB/T 33001-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移动储能系统 mobile energy storage system 

采用电化学电池作为储能元件，可进行主动充维、电能存储、转换及释放的电站。 

3.2 

功率变换系统 power conversion system 

实现储能电池于交流电网之间双向能量转换的系统。 

3.3 

单体电池 battery 

由电极和电解质组成，构成电池组模块最小单元，能将所获得的的电能以化学能的形式储存并将化

学能转换为电能的一种电化学装置。 

3.4 

电池模块 battery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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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以上的单体电池按照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组合，且只有一对正负极输出端子，病作为电

源使用的组合体。 

3.5 

电池堆 battery stack 

由连接在同功率变换系统上的可整体控制功率输入、输出的电池集合。 

3.6 

电池管理单元 battery management unit 

管理一个电池模块，监测电池的状态（电压、温度等），并为电池提供通信接口。 

3.7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监测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等），为电池提供通信接口和保护的装置 

4 规格 

梯次利用锂离子电池 储能用蓄电池的型号、规格，按照GB/T 36276-2018，第4章的规定执行。 

5 使用条件 

5.1 温度 

设备运行期间周围环境温度应不高于48℃，不低于0℃。 

5.2 湿度 

日平均相对湿度应不大于95%，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0%。 

5.3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应小于2000m。 

6 技术要求 

6.1 单体电池的技术性能要求 

6.1.1 电压 

锂离子电池单体的标称电压典型值见表A.1。 

6.1.2 容量 

单体电池标称容量不宜小于3Ah。 

6.1.3 一致性 

同一串联电路内各单体电池在开路电压、容量等影响电池安全与使用寿命的技术参数与性能上应具

有良好的一致性，上述参数的一致性指数应达到4D级以上。一致性参数定义及计算方法方式见附录B。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CCPA 007—2023 

3 

6.1.4 循环寿命 

单体电池应按附录C.2.9要求进行试验，其循环寿命应不少于4500次。完成4500次循环测试后, 宜

按附录C.2.4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80%。 

6.1.5 充放电性能 

6.1.5.1 常温放电容量 

单体电池应按附录C.2.4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100%，同时不宜高于额定

容量的105%。 

6.1.5.2 高温放电容量 

单体电池应按附录C.2.5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6%。 

6.1.5.3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单体电池倍率放电性能应按附录C.2.6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2%。 

6.1.6 常温、高温荷电保持及容量恢复能力  

单体电池应按附录C.2.7要求进行试验, 恢复能力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0%。 

6.1.7 储存 

单体电池应按附录C.2.8要求进行试验，其容量恢复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7%。 

6.2 电池模块的技术性能要求 

6.2.1 电压 

电池模块的标称电压典型值为12.8V、25.6V、38.4 V、51.2V或76.8V。 

6.2.2 效率 

常温下，电池模块以充、放电流1I3全充全放能量转换效率应不小于98%。 

6.2.3 一致性 

同一串联电路内各电池模块在开路电压、容量等影响电池安全与使用寿命的技术参数与性能上应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上述参数的一致性指数应达到5E级以上。一致性参数定义及计算方法参见附录B。 

6.2.4 循环寿命 

电池模块应按附录C.3.7要求进行试验，其循环寿命应不少于3500次。完成3500次循环测试后， 按

附录C.3.4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80%。 

6.2.5 充放电性能 

6.2.5.1 常温放电容量 

电池模块应按附录C.3.4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100%。 

6.2.5.2 高温放电容量 

电池模块应按附录C.3.5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6%。 

6.2.5.3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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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模块的倍率充放电性能要求应由移动储能系统的功能定位和电池的裕度配置决定。一般要求电

池模块应按附录C.3.6要求进行试验，其放电容量不应低于额定容量的80%。 

6.2.6 极限温升 

正常工作条件下，电池模块各器件极限温升不应超过表1的规定，且发热元件的温度应不影响周围

元器件的正常工作。 

                                 表1  极 限 温 升                           单位为K 

元件名称 温升 

电池模块外壳 55 

电池模块接线端子 35 

绝缘导线 25 

铜导体 50 

6.2.7 互换性 

移动储能系统内同一类型的电池模块应可以互换并且实施方便。 

6.2.8 极性 

电池模块的极性应与标志的极性相一致。正极标志为红色“㊉”，负极标志为黑色“㊀”。 

6.2.9 极柱端子结构 

a) 电池模块极柱端子设计应方便运行维护过程中的电池模块电压、内阻测量，方便电池模块间连

接紧固操作； 

b) 电池模块端子应能够承受短路时所产生的机械应力； 

c) 电池模块之间的连接电阻应尽量小，在规定的最大电流充放电后，极柱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

出现异常。 

6.2.10 外观和铭牌 

a) 电池模块外壳不得有变形及裂纹，无污物，干燥旦标识清晰； 

b) 电池模块应有制造厂名及商标、型号及规格、极性符号、生产日期等。 

6.3 电池安全性能要求 

6.3.1 安全性能 

a) 单体电池和电池模块分别按 C.2.10.1 和 C.3.8.1 进行过放电试验时，应不爆炸、不起火； 

b) 单体电池和电池模块分别按 C.2.10.2 和 C.3.8.2 进行过充电试验时，应不爆炸、不起火； 

c) 单体电池和电池模块分别按 C.2.10.3 和 C.3.8.3 进行短路试验时，应不爆炸、不起火； 

d) 单体电池按 C.2.10.4 进行跌落试验时，应不爆炸、不起火； 

e) 单体电池按 C.2.10.5 进行挤压试验时，应不爆炸、不起火； 

f) 单体电池和电池模块在外部遇明火时不应爆炸。 

6.3.2 安全防护装置 

电池模块成组设计时应考虑在触电或紧急情况下迅速断开回路，保证人身安全和事故隔离。 

6.3.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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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模块各部分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表 2 规定。 

表2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Ui 

V 

电气间隙 

mm 

爬电距离 

mm 

Ui≤63 3.0 3.0 

63＜Ui≤300 5.0 6.0 

300＜Ui≤500 8.0 10.0 

注1：主电路与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的额定绝缘电压不一致时，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分别按其额定值选取； 

注2：有不同额定值主电路或控制电路导电部分之间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应按最髙额定绝缘电压选取。 

注3：同极的裸露带电导体之间，以及裸露的带电导体与未经绝缘的不带电导体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小于12m 距离不小

于20mm。 

6.3.4 绝缘电阻 

电池模块的正、负极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MQ。 

6.3.5 耐压测试 

电池外壳对地应能经受要求的绝缘耐压性能试验，介质宜流试验电压应符合表3规定，持续时间 

1min，在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或闪络等破坏性放电现象。 

表3  绝缘强度试验电压                          

额定绝缘电压Ui 

V 

介质直流试验电压 

V 

冲击试验电压 

V 

UN≤63 700 1000 

63＜UN≤300 2800 5000 

300＜UN≤500 2800 5000 

7   检验和试验项目 

7.1 类型  

7.1.1 型式试验 

7.1.1.1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鉴定时； 

b) 结构、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 

c) 停产后复产； 

d) 转厂； 

e)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隔 5年进行一次型式试验；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g) 合同规定。 

7.1.1.2 判定规则 

在型式试验中，若有一项不合格时，应判定为不合格。 

7.1.2 出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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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产品都进行出厂试验。一台中有一项性能不符合要求，即为不合格，允许返修后重试，复试 一

次仍不合格，则为试验不合格。 

7.2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应符合表 4 和表 5 规定。 

表4  单体电池检验和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技术要求条款 

1 外观  √ 本规范附录C.2.1 

2 极性 √ — 本规范附录C.2 

3 常温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1.5 

4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1.5 

5 高温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1.5 

6 储存 √ — 本规范5.1.5 

7 常温及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 — 本规范5.1.7 

8 循环寿命 √ — 本规范5.1.6 

9 耐压测试 √ — 本规范5.1.4 

10 安全性 √ — 本规范5.3.5 

11 一致性  √ 本规范5.3.1 

注1：带号为应做试验项目，带“一”号为有条件进行的试验项目; 

注2：循环寿命试验允许采用等效的加速试验方法。 

表5  电池模块检验和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技术要求条款 

1 外观  √ 本规范附录C.3.1 

2 极性  √ 本规范附录C.2.2 

3 常温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2.5 

4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2.5 

5 高温放电容量 √ — 本规范5.2.5 

6 储存 √ — 本规范5.2.4 

7 常温及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 — 本规范5.3.3 

8 循环寿命 √ — 本规范5.3.4 

9 耐压测试 √ — 本规范5.3.5 

10 安全性 √ — 本规范5.3.1 

11 一致性  √ 本规范5.2.3 

注1：带号为应做试验项日，带“一”号为有条件进行的试验项目；  

注2：循环寿命试验允许釆用等效的加速试验方法。 

8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电池模块应有铭牌，并装设在明显位置，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h) 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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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型号； 

j) 技术参数； 

k) 标称电压，V； 

l) 额定电能，kW・h； 

m) 额定放电电流（A）和峰值放电电流倍数； 

n) 额定充电电流，A； 

o) 质量，kg； 

p) 出厂编号； 

q) 制造年月； 

r) 制造厂名。 

8.2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并有以下标识： 

s) 设备名称； 

t) 小心轻放； 

u) 防雨、防潮、轻放、不准倒置； 

v) 安全标示； 

w) 质量； 

x) 起吊位置； 

y) 装箱资料； 

z) 装箱清单； 

aa) 出厂试验报告； 

bb) 合格证； 

cc) 安装使用说明书； 

dd) 随机附件及备件清单。 

8.3 运输  

8.3.1电池模块应在不完全放电状态下运输。荷电状态应根据运输时间和自放电情况确定，一般应在 20% 

〜60%。 

8.3.2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振动、冲击、日晒、雨淋，不得倒置。包装箱内的温度应在 -20°C 〜

55°C。 

8.3.3电池模块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严防摔掷、翻滚、重压和倒置。 

8.4 储存 

8.4.1设备在储存期间，应放在空气流通、温度在-20°C〜55°C、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蚀性和爆炸气

体的仓库内，在储存期间不应淋雨、曝晒、凝露和霜冻。 

8.4.2电池模块储存期间，剩余电能应不小于 30%。 

8.4.3从制造之日起，宜每储存 6个月，按制造商要求补充电。 CIE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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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锂电池标称电压 

 

各种类型锂电池标称电压、充放电截止电压参见表A.1。 

 

表A.1   锂离子蓄电池单体电压 

电池类型 
标称电压 

V 

充电截止电压 

V 

放电截止电压 

V 

钴酸锂电池 3.70  4.20  3.00  

锰酸锂电池 3.60  4.20  3.00  

磷酸铁锂电池 3.20  3.60  2.80  

三元材料电池 3.70  4.20  3.00  

三元—钛酸锂电池 2.30  2.5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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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一致性 

 

B.1  一致性指数定义及计算 

电压、容量是表达单体电池和电池模块一致性的主要 参数，可采用这些参数的一致性指数表示电

池的一致性特征，根据一致性指数进行分级。一致性指数由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在规定的荷电状态和充

电或放电电流条件下特征参数的极差系数和标准差系数组成，表示方法由以下两个字段组成。 

B.1.1  第一个字段，由一位整数组成，表示组成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的极差系数，单位为%,可按式(B.1) 

计算,”四舍五入取整。 

B.1.2 第二个字段，代码A一F,按照表B.1确定极差系数代码。 

%100minmax 



U

UU
U j

                            （B.1） 

n

UU
ni

i

i






 1

2)(

                                  （B.2） 

%100
U

U


                                     （B.3） 

式中: 

Umax ——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最高电压或容量，单位为伏特或安时（V 或 Ah）； 

Umin——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最低电压或容量，单位为伏特或安时（V 或 Ah）； 

U——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的平均电压或容量，单位为伏特或安时（V 或 Ah）； 

Ui——第 i 个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电压或容量，单位为伏特或安时（V 或 Ah）；  

n——被测试的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个数。 

 

表 B.1  标准差系数代码对应的数值区间 

代码 A B C D E F 

标准差系数% 5.1U  5.25.1 U＜  
5.35.2 U＜  

5.45.3 U＜  
5.55.4 U＜  

5.5＞U
 

B.2一致性指数测试方法 

将单体电池或电池模块按实际工作工况充电至终止，然后将一致性测试设备连接到电池管理系 统，

按实际工况进行放电，在放电末期，自动记录一致性测试数据并进行一致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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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C.1 试验条件 

C.1.1 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在温度为 15℃〜35℃、相对湿度为 25%〜85%，大气压力为 86kPa〜106kPa 的

环境中进行。 

C.1.2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 

a）电压表测量装置：准确度应不低于 0.5 级，其内阻至少为 1kΩ/V; 

b）电流测量装置：准确度应不低于 0.5 级； 

c）温度测量装置：具有适当的量程，其分度值应不大于 1℃，标定准确度不低于 0.5℃； 

d）计时器：按时、分、秒分度，准确度应不小于土 0.1%； 

e）测量尺寸的量具：分度值应不大于 1mm； 

f）称量质量的衡器：准确度应为±0.05%以上。 

C.2 单体电池试验 

C.2.1 外观 

在良好的光线条件下，用目测法检査电池的外观。外观不得有变形及裂纹，表面平整、干燥、无 外

伤、无污物等，且标志清晰、正确。 

C.2.2 极性 

用电压表检测电池极性。端子极性应正确，并应有正负极的清晰标识。 

C.2.3 电池充电 

在 23℃±2℃条件下，电池以 1I3（A）电流放电至电池电压不高于放电终止电压时停止放电，静置

1h，然后在 23℃±2℃条件下以 1I3（A）恒流充电，至电池电压不低于充电截止电压时转恒压充电，至

充电电流降至 0.1I3 时停止充电。充电后静置 lh。 

C.2.4 常温放电容量 

a）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c）如果容量（以 Ah 计）低于规定值，视为不合格。 

C.2.5 高温放电容量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55℃ 土 2℃下储存 5h； 

c） 电池在 55℃±2℃下以 I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d）所测实际高温放电容量可表达为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2.6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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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池在 23℃±2℃下以 4.5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c） 所测常温倍率放电容量可表达为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2.7 常温、高温荷电保持能力与容量恢复能力 

C.2.7.1 常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 电池在 23℃ 土 2℃下储存 28 天； 

c) 电池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d) 荷电保持能力可表达为放电容量对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e)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f) 电池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g) 容量恢复能力可表达为放电容量对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2.7.2 高温荷电保持与容量恢复能力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 电池在 55℃±2℃下储存 7 天； 

c) 电池在 23℃±2℃下恢复 5h 后，以 1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d) 荷电保持能力可表达为放电容量对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e)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f) 电池在 23℃±2℃下以 II3（A）电流放电，百到放电终止电压； 

g) 容量恢复能力可表达为放电容量对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2.8 储存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23℃±2℃下以 1I3 （A）电流放电 2h； 

c） 电池在 23℃ ±2℃下储存 90 天； 

d）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e） 电池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终止电压； 

f） 容量恢复能力可表达为放电容量对额定容量的百分数。如果容量低于 5.1.7 中的规定值，即为

不合格。 

C.2.9 循环寿命 

a）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23℃±2℃下以 I.5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容量达到额定容量的 80%； 

c）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d）按 C.2.4 方法检查容量。如果电池容量小于额定容量的 80%终止试验； 

e）b）〜d）步骤在规定条件下重复的次数为循环寿命数。 

C.2.10 安全性 

C.2.10.1 过放电 

a）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至电池电压为 0V（如果有电子保护线路，应暂时

除去放电电子保护线路）。电池应符合 5.3.1a）规定。 

C.2.10.2 过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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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以 3I3（A）电流充电，宜至电池电压达到 5V 或充电时间达到 90min 即停止试验。 电池应符合

5.3.1 b）规定。 

C.2.10.3 短路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将电池经外部短路 10min,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 5mΩ。电池应符合 5.3.1 c）规定。 

C.2.10.4 跌落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电池在 23℃±2℃下，从 1.5m 高度处自由跌落到厚度为 20mm 的硬木地板上，每个面 1 次。 电

池应符合 5.3.1 d）规定。 

C.2.10.5 挤压 

a） 电池按 C.2.3 方法充电； 

b）按下列条件进行试验，电池应符合 5.3.1 e）规定： 

1）挤压方向：垂直于电池极板方向施压； 

2）挤压头面积：不小于 20cm2； 

3）挤压程度：直至电池壳体破裂或内部短路（电池电压变为 0V）。 

C.3 电池模块试验 

C.3.1 外观 

在良好的光线条件下，用目测法检查电池模块的外观。外观不得有变形及裂纹，表面平整、干 燥、

无外伤、无污物等，且标志清晰、正确。 

C.3.2 极性 

用电压表检测电池极性。极性应正确，并应有正负极的清晰标识。 

C.3.3 电池模块充电 

在 23℃±2℃条件下，电池模块以 1I3（A）电流放电，至电池模块电压不大于放电终止单体电池电

压达到单体放电电压下限时停止放电，然后在 23℃±2℃条件下以 1I3（A）恒流。 

电池模块电压不小于充电截止电压时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电流降至 0.1I3时停止充电，若充电过程中

有 单体电池电压达到单体充电电压上限时则停止充电。充电后静置 1h。 

C.3.4 常温放电容量 

a）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电池模块在 23℃±2℃下以 1I3 （A）电流放电，至电池模块电压不大于放电终止电压或有单 体

电池电压达到单体放电电压下限时停止试验，计算放电容量（以 Ah 计）； 

c） 试验过程中记录单体电池的电压、温度变化情况。 

C.3.5 高温放电容量 

a）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电池模块在 55℃ ±2℃下储存 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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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池模块在 55℃±2℃下以 1I3 （A）电流放电，直到电池模块电压不大于放电终止电压或有 

单体电池电压达到单体放电电压下限时停止试验； 

d）所测实际高温放电容量可表达为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3.6 常温倍率放电容量 

a）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电池模块在 23℃±2℃下以 4.5I3（A）电流放电，宜到电池模块电压不大于放电终止电压或有 单

体电池电压达到单体放电电压下限时停止试验； 

c） 所测实际常温倍率放电容量可表达为额定容量的百分数。 

C.3.7 循环寿命 

a）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电池模块在 23℃±2℃下以 I.5I3（A）电流放电，直到放电容量达到额定容量的 80%； 

c）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d）按 C.3.4 方法检查容量。如果电池模块容量小于额定容量的 80%则终止试验； 

e） b）〜d）步骤在规定条件下重复的次数为循环寿命数。 

C.3.8  安全性 

C.3.8.1  过放电 

a） 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电池模块在 23℃±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直至某单体电池电压为 0V （如果有电子保 护

线路，应暂时除去放电电子保护线路）。 

电池模块应符合 5.3.1 a）规定。 

C.3.8.2  过充电 

a）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以 3I3（A）电流充电，直至某-单体电池电压达到 5V 或充电时间达到 90min （其中■个条件优

先达到即停止试验）。 

电池模块应符合 5.3.1b）规定。 

C.3.8.3  短路 

a）电池模块按 C.3.3 方法充电； 

b）将电池模块经外部短路 10min,外部线路电阻应小于 5mΩ。 电池模块应符合 5.3.1 c）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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